
附件4

进一步规范的行政许可中介服务事项（1项）

	中介
事项
	许可
事项
	部门
	设定依据
	中介机构
	收费标准
	服务
时间
	规范要求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区行政审批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国家鼓励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44号令）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节能审查，是指根据节能法规、政策标准等，对项目节能情况进行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的行为。
第七条建设单位应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
第十五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业务培训、监督检查，以及标准指南编制等工作经费，按照有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并按照规定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无具体要求
	市场调节价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规范中介服务的意见》规定时限执行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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